
宜九景〔2024〕18 号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在职人员：

2023 年度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职人员 13 人。在职人员编制

15 人，事业编制 15 人，在职实有 13 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 13 人。

（二）机构设置情况：

综合办公室、执法处、规划处，机构规格为副县级。

（三）主要职能：

1、负责宣传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并依法

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制定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制度并组织实

施；

2、建立健全保护区内安全生产、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等管理制

度；建立健全石景、文物古迹、古树名木保护档案并实施有效管理

3、负责组织实施风景名胜区各项规划；

4、负责九乡风景名胜区及九乡峡谷洞穴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地质遗

迹、资源保护、项目开发和建设,依法依规实行统一管理；



（四）重点工作计划：

1、宣传贯彻执行有关风景名胜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风景名胜区条例》、《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昆明市九

乡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加强资源保

护巡查力度；组织开展风景名胜资源普查、调查等相关工作；

2、九乡旅游小镇项目建设：实现九乡旅游小镇聚散区部分项目完

工，满足试运行；

3、大力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

4、创建全国文明县城工作：按照 2023 年创文指标任务，持续做

好九乡风景区实地测评迎检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3 年部门年终决算收入 211.51 万元，年终决算支出 211.51 基本

支出 209.99 万元；人员经费支出 200.47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9.52 万

元。

2023 年部门“三公”经费支出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

（二）项目支出

我单位 2023 年无相关项目支出。

三、县级其他财政性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无年初部门预算以外的专项或年中追加项目。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管理局分别制定了《九

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财务

管理内控制度》;对资产管理、财务报销程序及权限、政府采购管理等

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内部管理控制体系，并基本

得到有效执行。

管理局根据年度工作任务编制年度财务预算计划，通过全面推进

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强化各责任主体意识，细致梳理各类经济活动的

规章制度及其业务流程，实现各类经济活动决策、执行、监督的有效

分离。

经综合评价，我局整体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评价结果为“优”。

我局处于人少事多状态,2023 年县级下达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招商

引资目标任务为 2 亿元.实际完成 0.75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37%。

2023 年，县级下达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

为 2 亿元。实际完成 1.4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7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绩效管理制度和资产管理有待完善。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通过培训学习提高管理人员业务技能，完善单位资产管理和绩效

管理制度,逐步实现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体系。

七、报告附表（为详细说明情况，单位根据实际，可在此表格基

础上补充基础数据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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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晏子胤 联络电话 67599928

人员编制 15 实有人数 13

职能职责概述

1、负责宣传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制定九乡风景名胜区的管

理制度，组织实施风景名胜区各项规划；2、负责九乡风景名胜区及九乡峡谷洞

穴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建设依法依规实行统一管

理；3、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年度主要
工作内容

任务 1：宜良县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人员经费
任务 2：宜良县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公用经费
任务 3：-
……

年度部门（单位）总运

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开展执法督查检查情况

2023 年以来执法处认真履行资源保护工作职责，对景区范围内的资源保护情况进行不

定期巡查，查看责任范围内的资源保护情况，发现有破坏资源的行为及时制止并采取有效

措施查处。目前共开展资源巡查 44 次。还将开展巡查 10 余次。按照依法行政的工作要求，

基于辖区资源保护工作的实质，执法处难以单独开展工作，要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人员互动”才能够形成合力，达到预期效果。持续联合县林业局、自然资源局、九乡乡、

耿家营等部门开展辖区内的执法工作，重点对昆明市 2022 年度第二批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人类活动 8 个问题点位核查，对需要整改的 3 个点位采取移交或联

合执法的方式进行处理，云南省自然保护地监管平台下发的疑似 15 个问题点位的核查，

已完成上报。国家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平台下发的 2023 年度第一批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人类活动 4 个问题点位核查，通过平台上报，无需整改，等待销号。

国家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平台下发的 2023 年度第二批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人类活动 10 个、九乡溶洞地质公园 1 个问题点位核查，目前正在核查中。

（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开展情况

管理局每月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和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县安委会的文件要求，制定相应实施方案，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汛期安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安全风险排查治理等工作。

联合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县交运

局、县运管分局、县水务局、县消防大队等行业主管部门对汛期安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暑期”、“十一”、“春节”等重点时段的安全检查，确保景区运营和在建工程项目安全事

故零发生。每季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工作会，分析消防安全形势，研究解决消防安全相关

问题，不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公司组建消防队伍，定期开展消防检查，维护保养

消防设施设备，开展消防演练，加强消防知识培训，推动景区消防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宜

良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要求和决策部署，加强监督管理，落实消防责任，强化对世博九

乡公司各部门、所属企业消防安全日常检查，确保消防安全工作顺利开展，全年不发生消

防安全事故。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积极开展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专项清理、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等相关工作，按

时报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进情况表，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推进情况

月报表等。认真做好执法人员取证、换证工作。昆明市“八五”普法中期评估台账资料的

准备（8 项台账）、宜良县 2023 年“我的网格我普法、矛盾纠纷我化解”重点任务清单等

相关工作。

（三）经济指标固投开展情况

1、GDP 核算基础指标，一是我局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目标为现价增长速度（错

月）3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目标为现价增长速度（1--4 季度错季）10%。全年我

局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停车收入+租赁收入）营业收入 655.28 万元，同比增加 73.99%；预

计 2023 年全年完成 706.28 万元。二是我局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目标为现价增长



速度（错月）30%；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目标为现价增长速度（1--4 季度错季）

10%。全年我局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完成 3598.55 万元，同比增加 134.07%，预计

2023 年全年完成 4093.72 万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 1193.28 万元，同比增加

13.73%。预计 2023 年工资总额 1432.93 万元。

2.固定资产投资，我局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2亿元，入库项目 2 个，目前九乡旅游小镇

游客集散区景观工程、宜良县云福山工旅融合三角梅蓝花楹观光基地项目等 2 个项目的入

库工作，预计完成投资 1.4 亿元，完成比例 70%。

3.招商引资，我局招商引资目标 2亿元，新引进项目 2 个，固投类招商引资项目入库

数 1 个。目前完成 7480 万元，完成比例 37%，新引进项目、固投类招商引资项目入库数任

务已完成。

（四）林长、河长制开展情况

按要求我局对口风景区林区、柴石滩林区、九乡小河村委会林区，目前开展县级林

长巡林四次，还需要到上述地点开展巡林一次，对九乡小河村两宗违法林业图斑整改进行

督察。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联合九乡乡、世博九

乡公司、麦田河相关村委会开展麦田河巡河及河长清河工作七次，重点是沿河垃圾清理及

河道整治。

（五）规划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开展总体规划修编筹备工作。规划是指导景区资源保护、开发建设的法律依据，坚

持科学编制规划是风景名胜资源永续利用的有力保障。九乡风景名胜区现执行的《九乡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9 年-2025 年）》于 2009 年 9 月 8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九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函》（建城函【2009】208 号）批准实施，规划期

限 2009-2025 年。根据《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规划期届满前 2

年，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规划进行评估，作出是否重新编制规划的决定”

的规定，规划处根据工作实际，开始着手修编准备，对总规辖区的边界、拐点、地形地貌、

土地性质、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各个分级保护的景点开展逐步的调查核实，积极筹

备总体规划修编的前期工作。

2.继续跟进《阿路龙、马蹄峡、马蹄湾片区详细规划》的报批工作。《阿路龙、马蹄峡、

马蹄河片区详细规划》的编制从 2018 年 3 月开始，编制完成后按程序报批，经多次修改、

完善，2022 年形成最终成果逐级上报至国家林草局待批。规划处加强与省市林草部门的沟

通交流，积极跟进《阿路龙、马蹄峡、马蹄湾片区详细规划》的报批情况。

3、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一是按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相关文件要求，结合九乡风景区

实际，对新庄水库、九乡集镇建成区、与马龙、陆良交界区等与民生和经济社会矛盾冲突

较大的区域给予调出，整合了原云南九乡峡谷洞穴国家级地质公园及原九乡麦田河县级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由 16714 公顷增加到 19327.94 公顷。二是牵头完成《宜良县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方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团体问卷调查表、《宜良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方案》社区居民意见民意调查问卷及公众意见社会团体问卷调查表、公众意见民意调查问

卷等工作，按时报送相关资料。

4、建设项目初审工作

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昆明市九乡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的

规定，结合九乡风景名胜区总规和详规相关要求，严格履行景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初审职

责，对德马社区宜良县储能项目、九乡乡垃圾场、耿家营乡河湾村小组乡村振兴项目、九

乡风景名胜区宜良县乡村道路路面提升改造项目、耿家营乡民族幼儿园、浙江油田新能源

等项目进行现场核址 6 次，对合规的 3 个建设项目出具初审意见；对规划不允许的项目，



坚决给予制止和取缔。

（六）指挥部及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情况

1、宜良世博九乡旅游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工作职能并入管理局后，规划处负责指挥部

的相关工作。一是与县级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协商九乡水厂移交管理事宜，参与

水厂初验，实现水厂现状移交使用。二是积极协调处理涉及指挥部的相关工作。

三是收集、整理指挥部文件资料，完成资料的移交归档工作。

2、按照宜良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组织开展对九

乡乡明月村委会的联镇包村工作，把扶贫工作与项目谋划、产业发展工作有机结合，推动

明月村委会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根据乡村振兴联镇包村

的文件要求，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措施，建立定期走访调研、督促指导工作制

度和联席会议制度，专题研究、安排部署帮扶工作，严格落实乡村振兴联镇包村制度，共

同与九乡乡、明月社区研究乡村振兴项目，并推进与大九乡旅游融合。二是切实抓实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严格落实乡村振兴联镇包村责任，针对人均纯收

入 9000 元以下的农户 3户 9人，把责任细化到每一名干部职工，并按要求完成春节前及

季度入户走访工作，通过深入走访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实地查看等方式对脱贫户、监测

对象进行了排查摸底，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方面，进

一步压实责任，切实抓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三是完成 2022 年乡村振兴实绩考评工

作，并按要求做好信息报送等工作。

（七）信访工作开展情况

1.根据县委信联办相关文件要求，将信访相关文件学习教育列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

学习内容，组织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3 次，完成了《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规程》等信访相

关文件的学习培训，提升了全局干部职工依规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的能力水平。

2.设立信访接待室，制作并悬挂张贴昆明市处理信访事项“路线图”。

3.按要求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专项工作，制定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联合接访工

作计划，按时上报接访、下访登记表。

4.协调处理县级领导包案工作，积极跟进九乡乡古耕庄园重点信访案件情况，组织召

开协调会 3 次，参与法庭调解 1 次，配合九乡乡政府、德马社区处理相关事宜，截止目前，

该信访件已销号。

5.配合专班积极开展姬琼芬信访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6.按要求开展信访案件全面梳理工作，每月底及时梳理单位信访案件、线下移交案件，

并按时报送相关资料。

7.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隐患排查等工作，参与麦田村项目违法占耕整改及劳务人员讨

薪、九乡旅游小镇阻工事件等 3 起矛盾纠纷的协调处理。

（八）九乡旅游小镇建设、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情况

1、持续关注九乡旅游小镇建设项目，加强与公司相关部门的沟通交流，详细了解每

周九乡旅游小镇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每月按时报

送九乡旅游小镇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等资料。

2、针对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苗韵水乡”问题，多次参加省市县职

能部门及专家的现场调研，积极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做好整改工作。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

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

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

机构汇总
211.51 4.79 205.72 1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 1

3.二级机构 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

机构汇总
211.51 209.99 200.47 9.52 1.51

1.局机关 211.51 209.99 200.47 9.52 1.51

02.二级机构 1

3.二级机构 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会议费

局机关及二级

机构汇总
0 万元 0 万元 0 0 0

1、局机关 0 万元 0 万元 0 0 0

2、二级机构 1

3、二级机构 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

机构汇总
0 0 0

1、局机关 0 0 0

2、二级机构 1

3、二级机构 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

性目标及实施计

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1：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

绕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拓创新，真抓

实干，确保管理局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推进

落实。

目标 2：加大资源巡查力度，做好风景名

胜区资源保护执法工作

目标 3：……配合世博九乡公司推进大九

乡建设，为“大九乡”旅游开发保驾护航

100﹪

按照整体支出绩

效定量目标及实

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内容

绩效

目标值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质量指标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核定职

工工资；按照相关文件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等

100﹪ 100﹪

按照相关规定审核日常开支

费用
100﹪ 100﹪

数量指标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10

人工资及福利支出
100﹪ 100﹪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10

人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00﹪ 100﹪

时效指标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准时发

放职工工资
100﹪ 100﹪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审核日

常开支费用
100﹪ 100﹪

成本指标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10

人工资及福利支付
100﹪ 100﹪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10

人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00﹪ 100﹪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

效益）

社会效益

推进大九乡建设，为“大九

乡”旅游开发保驾护航
100﹪ 100﹪

安全生产，无重大责任事故

发生
100﹪ 100﹪

经济效益

实现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最大

化
100﹪ 100﹪

最大限度服务好基层 100﹪ 100﹪

生态效益
遵纪守法，保护环境，执行

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
100﹪ 100﹪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

认真履行职责职能，提升服

务意识与知识储备
100﹪ 100﹪

及时有效处理工作事项 100﹪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张翔 局长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赵云保 副局长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廖声宇 办公室副主任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晏子胤 财务 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2024 年 6 月 11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

2024 年 6 月 11 日

填报人（签名）：晏子胤 联系电话：67599928

宜良县九乡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6月26日印发


